
本
谱
凡
例

一
、
谱
的
格
式
仍
照
各
房
各
支
老
谱
的
体
例
，
不
予
添
减
。
只
是
因
为
世
变
时
易
，
间
或

有
增
减
更
改
的
地
方
，
这
也
是
因
时
制
宜
的
道
理
。

二
、
谱
内
的
丝
图
、
齿
录
依
次
编
排
。
丝
图
放
在
齿
录
之
前
，
详
细
记
载(

应
指
欧
阳
修
主

持
修
史
、
谱
的
格
式
，
而
非
欧
洲
格
式)

源
流
。
方
法
依
照
欧
式
。
齿
录
放
在
丝
图
之
后
，
平
列

夫
妇
，
按
照
苏
裁
二
式
，
依
从
相
生
相
成
的
道
理
，
同
时
施
行
而
不
违
背
冲
突
。

三
、
丝
图
名
字
下
面
通
直
线
图
旁
边
注
明
儿
子
数
目
。
直
线
下
排
列
儿
子
的
名
字
以
显
出

世
代
。
没
有
生
儿
子
的
，
不
画
图
但
画
直
线
，
等
待
以
后
继
孩
。
那
些
年
老
没
有
儿
子
的
世
画

直
线
，
希
望
能
继
续
繁
衍
宗
支
。
至
于
在
本
名
下
面
旁
注
托
养
的
义
子
，
但
不
画
直
线
和
图
，

以
下
每
派
称
作
男
，
是
用
来
区
别
义
子
，
防
止
留
称
本
宗
。

四
、
齿
录
必
须
注
明
生
和
卒
的
年
、
月
、
日
、
时
。
实
在
因
为
与
生
辰
、
忌
日
的
祭
典
相

关
。
详
细
记
载
它
，
同
时
可
以
分
辨
长
幼
，
明
白
寿
夭
，
注
明
葬
坟
的
山
向
，
就
可
依
凭
修
推

掛
权
，
不
至
遗
忘
。
但
只
是
前
代
的
职
衔
，
生
没
、
葬
向
、
旧
谱
上
没
有
详
细
注
明
的
，
也
只

能
暂
缺
，
间
或
有
查
清
后
添
注
的
，
一
定
要
是
旁
征
博
采
，
确
实
有
根
有
据
，
约
对
不
能
妄
加

揣
测
，
随
意
乱
说
。
各
房
亲
供
责
任
重
大
，
房
修
人
要
反
复
查
勘
，
有
其
事
，
却
无
证
据
的
，

都
只
照
房
供
登
录
。

五
、
祖
父
的
名
字
，
按
理
应
该
恭
敬
地
避
讳
。
但
是
子
孙
们
纪
录
他
们
的
光
辉
，
是
为
了

报
本
收
族
而
作
，
照
实
叙
述
，
正
是
尊
祖
。
大
书
他
的
名
字
自
然
是
实
录
本
体
，
况
且
视
、
父



的
名
字
，
昭
告
后
人
，
取
名
是
有
所
希
翼
和
验
证
的
。
为
了
不
违
背
的
缘
故
，
丝
图
齿
录
都
按

派
举
列
，
从
始
祖
以
下
，
都
不
曾
按
实
记
录
。
这
也
是
临
文
不
讳
的
普
通
道
理
。

六
、
派
序
原
本
是
用
来
规
定
宗
庙
次
序
的
，
联
系
亲
属
的
旧
例
，
派
名
放
上
面
，
名
字
放

下
面
，
垂
丝
齿
录
大
写
派
名
。
按
照
同
一
派
一
律
平
列
，
不
能
倒
置
，
派
字
在
下
面
。
即
使
有

文
武
官
员
不
按
照
派
来
取
名
，
早
就
登
录
在
国
籍
上
的
，
酌
情
在
齿
格
内
写
下
他
的
名
字
，
在

职
务
官
衔
下
面
再
提
供
大
写
。
不
论
是
尊
是
卑
，
是
生
是
卒
，
都
不
能
违
例
。
仍
旧
应
该
是
派

在
上
，
名
在
下
，
按
照
格
式
，
平
列
昭
画
统
一
。

七
、
取
名
立
字
涉
及
例
禁
。
祖
上
名
讳
及
下
辈
年
幼
备
犯
服
内
尊
长
名
字
的
，
不
管
存
亡
，

一
律
应
予
改
避
名
字
，
同
时
改
避
名
号
。
那
同
派
同
字
的
，
也
想
心
稽
查
起
来
混
淆
不
清
，
必

定
要
酌
情
给
以
更
改
。
更
改
时
，
改
地
位
低
的
不
改
地
位
尊
贵
的
，
改
还
生
存
的
不
改
已
死
的
；

改
没
有
成
名
的
，
不
改
已
成
名
的
，
也
有
死
后
才
改
的
，
照
卑
避
的
例
规
，
都
改
其
字
。
同
字

的
加
减
偏
旁
或
换
成
古
写
法
，
只
须
注
名
原
名
原
字
，
才
可
与
碑
碣
约
据
相
符
，
方
便
查
考
，

免
于
混
同
。

八
、
夫
妻
并
排
于
齿
录
，
是
天
地
两
仪
对
举
的
道
理
。
活
着
的
叫
娶
，
死
了
的
叫
配
。
如

果
未
婚
，
就
不
必
表
示
区
别
。
夫
一
镪
复
存
的
也
称
配
，
夫
存
妻
死
也
称
娶
，
统
统
属
于
纳
常
。

没
有
配
娶
仍
旧
列
出
配
娶
，
是
施
行
一
阴
一
阳
的
道
理
。
那
原
如
健
宝
，
嫡
系
与
庶
出
，
都
要

分
别
启
明
。
原
配
仍
旧
称
作
娶
某
配
某
，
一
继
二
继
都
称
继
娶
某
继
配
某
。
纳
妾
不
分
家
长
存

亡
都
称
侧
室
。
姓
氏
的
字
样
体
大
写
。
因
为
庶
出
也
有
母
以
子
贵
的
例
子
。
醮
妇(

寡
妇
再
嫁
的)

必
定
降
格
小
写
，
意
在
与
宗
庙
隔
开
。
写
娶
不
写
配
，
是
依
从
其
朔
。
写
生
不
写
殁
，
葬
以
其



别
，
有
所
归
从
。
有
儿
子
接
回
家
奉
养
送
终
的
都
写
殁
。
这
是
宽
慰
子
辈
，
劝
诫
行
孝
的
缘
故
。

但
仍
降
格
小
写
，
是
关
系
到
名
节
，
不
容
混
淆
。

九
、
夫
妻
已
经
逝
亡
没
有
儿
子
的
，
在
夫
格
内
注
：
乏
嗣
。
没
有
娶
妻
就
逝
亡
因
而
无
后

的
，
跟
上
面
相
同
，
即
注
：
乏
嗣
。
妻
子
死
在
丈
夫
之
前
，
又
没
有
生
子
女
的
，
在
妻
格
内
注
：

无
元
。
有
继
室
已
经
逝
世
却
没
有
生
子
女
的
，
在
她
的
格
内
注
：
无
出
或
无
子
。
如
果
有
女
的

必
须
注
明
：
生
女
嫡
某
。
至
于
妻
子
没
有
生
子
女
却
立
有
嗣
子
的
，
在
妻
格
内
注
：
无
出
。
在

夫
格
内
注
：
嗣
子
某
。
如
果
是
没
有
娶
妻
而
立
有
嗣
子
的
，
就
在
本
名
下
注
：
嗣
子
某
。
不
能

在
空
娶
行
内
填
写
记
载
而
引
起
疑
难

十
、
兄
弟
年
龄
分
大
小
。
只
有
同
父
兄
弟
才
得
以
按
年
龄
排
列
次
序
。
而
继
图
五
派
一
提
，

齿
录
名
目
顶
前
派
房
分
编
，
这
就
仍
按
前
派
的
大
小
分
，
不
能
有
令
派
中
年
龄
大
小
错
综
的
说

法

十
一
、
妻
、
妾
不
能
失
去
次
序
。
只
有
所
生
的
儿
子
，
按
年
龄
长
幼
排
位
。
提
位
处
不
能

按
妻
妾
的
顺
序
夹
排
先
后
，
因
为
他
们
是
同
一
个
父
亲
的
兄
多
。

十
二
、
男
娶
女
嫁
是
齐
家(

治
理
国
家)
。
重
要
的
事
务
。
娶
妇
必
须
注
明
某
女
，
以
忠
实

于
三
党
的
系(

嫁
女
注
明
边
某
，
用
来
推
崇
三
从
的
美
德
。
岳
婿
的
职
称
也
是
门
弟
本
色
，
不
娣

附
注
都
是
，
也
一
定
清
晰
地
记
载
。
只
有
本
供
没
有
记
录
的
就
不
可
能
详
记
了
。

十
二
、
生
了
儿
子
照
例
在
生
母
格
内
注
明
。
有
的
写
子
一
某
，
有
的
写
子
几
世
土
某
，
有

的
写
女
一
嫁
给
某
。
女
儿
适
某
，
订
某
某
。
那
些
印
谱
以
后
增
添
的
子
女
，
准
予
补
订
金
湾
屋

后
。
得
到
五
修
族
谱
时
，
再
一
体
汇
登
垂
丝
齿
录
。
如
果
有
元
、
继
、
嫡
、
庶
分
出
的
，
各
在



他
的
亲
生
母
亲
名
下
分
别
说
明
，
使
不
致
混
淆
其
生
母
。
这
样
就
宗
法
明
晰
，
主
齿(

同
盼
，
盛

大)
可
以
确
定
了
。
也
有
先
取
族
房
儿
子
承
继
之
后
又
自
正
生
了
儿
子
的
，
在
父
位
下
注
嗣
子
某
，

生
子
仍
旧
注
在
母
亲
住
下
。
而
宗
系
自
属
一
脉
，
子
派
的
丝
图
齿
录
仍
旧
按
照
年
龄
大
小
一
体

浑
列
长
幼
，
至
于
儿
子
没
有
成
人
而
乔
折
，
在
生
母
格
内
注
子
某
殇
。
并
存
行
称
注
葬
向
，
以

防
止
侵
塞
齿
录
丝
图
，
一
概
不
予
登
列
。

十
三
、
谱
印
刷
后
才
把
死
、
葬
年
月
日
时
及
聘
娶
等
事
报
来
上
谱
的
，
只
准
补
注
在
本
支

的
谱
尾
。
另
外
因
情
况
不
清
，
蒙
混
上
谱
，
查
清
了
虚
实
的
理
当
改
换
，
也
只
能
补
录
在
本
支

谱
尾
，
以
备
五
修
时
更
正
录
入
。

十
四
、
嗣
子
如
果
是
选
择
同
宗
应
继
之
人
，
照
例
在
本
生
母
位
下
注
明
：
子
某
出
与
某
房

兄
弟
某
为
嗣
，
还
必
须
在
立
嗣
父
位
下
注
明
：
嗣
子
某
出
与
某
房
兄
弟
某
为
嗣
。
还
必
须
在
立

嗣
父
位
下
注
明
：
嗣
子
某
后
某
兄
弟
第
几
子
承
继
。
这
就
表
明
立
嗣
承
宗
父
志
。
丈
夫
亡
而
妻

妇
立
嗣
，
是
为
夫
立
，
况
且
有
无
嫡
庶
而
立
嗣
的
，
不
便
偏
注
在
一
位
母
亲
名
下
表
明
有
所
统

一
规
格
。

十
五
、
随
母
的
儿
子
与
遗
腹
子
出
抚
夫
姓
，
照
例
应
该
归
宗
，
伸
张
他
拔
本
之
怀
。
所
以

出
抚
异
姓
的
，
一
定
要
在
他
母
亲
位
下
注
明
：
出
抚
某
处
某
姓
。
即
使
出
抚
给
同
姓
，
也
一
定

要
注
明
某
处
某
族
，
使
他
日
后
归
宗
有
着
落
，
不
要
使
我
们
族
类
乱
了
人
的
宗
正
而
扩
大
收
族

的
仁
义
。
或
者
出
抚
后
，
养
父
又
有
了
亲
生
儿
子
而
归
宗
的
，
只
在
养
父
母
前
不
失
祭
扫
，
自

尽
其
道
。
若
养
父
母
别
无
亲
生
子
而
归
宗
的
，
必
须
尽
自
己
力
所
能
及
，
因
为
养
父
本
支
无
后
，

坟
冢
要
按
时
修
缮
，
春
秋
至
祭
，
来
报
答
养
父
母
的
恩
情
。
反
过
来
看
，
凡
是
我
族
中
所
抚
继



的
异
姓
子
，
也
应
象
这
样
做
。

十
六
、
未
成
年
而
亡
故
的
儿
子
原
先
没
有
写
进
丝
图
和
齿
录
，
是
因
为
他
父
母
原
来
就
没

有
为
他
立
后
。
至
于
他
的
兄
弟
或
动
于
情
激
于
义
，
或
因
时
制
宜
，
把
自
己
的
儿
子
替
他
继
承
，

或
同
时
兼
承
顾
继
两
房
，
那
么
这
样
的
殇
丁
，
一
经
立
后
就
应
提
入
丝
图
齿
录
，
一
律
大
写
，

详
细
注
明
生
死
葬
向
。
而
没
有
立
后
的
，
照
旧
在
生
母
齿
录
格
内
附
注
，
仍
须
详
细
写
明
生
死

葬
向
，
防
止
侵
冒
。

十
七
、
关
于
殇
丁(
未
成
年
而
亡
故
的
男
子)

，
考
查
礼
经
，
有
长
殇
、
中
殇
、
下
殇
的
分

别
。
十
六
岁
至
十
九
岁
为
长
殇
，
十
二
岁
至
十
五
岁
为
中
殇
，
八
岁
至
十
五
岁
为
下
殇
，
七
岁

以
下
为
无
服
之
殇
，
只
在
母
亲
位
下
附
注
。
如
果
长
殇
、
中
殇
已
经
到
了
管
理
家
庭
内
外
事
务

的
年
纪
，
不
幸
夭
折
，
即
使
没
有
立
后
，
酌
情
录
大
写
，
详
细
记
载
生
卒
葬
向
，
旧
谱
也
已
登

大
写
，
以
后
未
满
十
二
岁
而
亡
故
的
，
现
将
名
字
、
生
卒
年
改
注
生
母
位
下
，
同
时
详
记
死
葬
，

不
应
拘
泥
旧
文
混
紊
附
注
的
例
规
。

十
八
、
在
家
中
的
女
儿
与
男
子
同
等
对
待
，
如
果
是
未
满
十
五
岁
就
夭
折
或
者
已
经
出
嫁

也
没
有
生
育
逝
世
后
返
葬
父
母
山
上
，
都
应
在
母
位
下
注
明
她
出
生
逝
世
年
月
日
时
葬
向
。
不

忍
心
她
没
有
归
处
。

十
九
、
坟
山
绘
图
并
刻
印
，
老
谱
上
的
扫
描
上
谱
，
新
增
坟
山
采
用
经
纬
度
定
位
标
注
在

卫
星
图
片
上
取
图
，
是
作
为
今
后
挂
扫
管
禁
的
依
凭
。
只
是
每
座
山
必
须
绘
一
个
图
。
经
费
不

够
，
契
约
不
经
验
实
供
称
，
就
担
心
错
误
发
生
在
这
谱
中
，
比
如
屯
落
时
，
沛
霖
塘
，
东
阳
寺
，

珠
碧
塘
、
茅
浒
洲
、
人
形
山
多
处
，
按
照
旧
谱
本
一
同
扫
描
录
入
，
间
或
有
印
列
各
房
的
墓
图
、



契
下
，
都
是
坟
下
子
姓
准
备
资
金
，
送
局
呈
报
，
契
约
，
查
实
登
录
，
不
得
作
为
详
记
甲
却
略

记
乙
的
借
口
。

二
十
、
坟
山
里
，
同
名
与
不
同
名
的
很
多
。
或
者
是
本
县
，
或
者
是
其
他
县
，
或
者
是
外

省
府
都
坊
冲
。
必
根
据
实
况
详
细
记
载
到
县
治
都
坊
。
现
在
与
过
去
名
称
不
同
，
比
如
东
风
一

都
，
原
名
叫
第
三
上
都
。
现
在
的
景
庆
三
坊
，
旧
名
叫
第
九
十
都
。
这
类
情
况
务
必
遵
照
誌
书

编
写
，
注
明
记
载
。
也
有
的
一
座
山
几
个
名
称
，
如
珠
碧
塘
又
叫
朱
坡
塘
。
屯
落
村
又
叫
同
落

村
，
还
叫
桐
木
冲
。
高
坪
头
又
叫
高
鼻
头
。
沛
霖
塘
又
叫
伯
琳
塘
。
人
形
山
又
叫
芭
蕉
山
。
这

类
情
况
都
必
须
交
待
清
楚
，
以
免
产
生
疑
虑
。

二
十
一
、
碑
墓
誌
图
都
须
注
明
在
齿
录
格
内
。
记
清
山
界
，
长
度
。
或
者
持
有
异
姓
出
任

的
契
约
，
或
者
持
有
批
载
出
售
给
异
姓
的
契
约
，
应
各
有
依
据
存
照
，
不
用
登
录
，
担
心
引
发

滋
生
弊
端
。
那
些
担
心
时
间
久
远
无
法
查
考
必
须
登
载
备
查
的
，
准
许
另
编
坟
山
纪
录
，
附
印

在
各
墓
图
卷
尾
。
以
便
永
记
不
忘
。

二
十
二
、
关
于
坟
冢
山
向
。
有
一
处
葬
多
坟
的
，
有
一
坟
合
葬
多
棺
的
，
必
须
注
明
上
下

山
牌
，
左
右
坐
落
，
插
何
山
向
。
凡
夫
妻
合
葬
写
合
冢
，
兄
弟
妯
娌
合
葬
写
共
茔
。
有
的
以
尊

伴
卑
，
写
与
某
共
茔
，
居
左
居
右
。
以
卑
伴
尊
，
写
袝
某
茔
左
右
。
写
左
右
以
坐
山
向
为
定
。

那
都
坊
地
名
图
契
在
尊
者
齿
录
名
下
详
细
记
注
，
卑
者
名
下
就
不
重
述
了
。
有
的
伯
父
叔
父
葬

在
姪
儿
私
管
丈
界
，
兄
长
葬
在
弟
弟
私
管
丈
界
，
就
在
伯
、
叔
、
兄
长
齿
录
格
内
注
明
葬
某
姪
、

某
弟
坟
山
界
内
，
在
姪
、
弟
齿
录
格
内
仍
须
详
注
都
坊
地
名
图
契
，
使
子
孙
专
心
负
起
管
理
的

责
任
，
有
山
向
本
来
相
合
的
，
在
合
冢
共
冢
名
下
，
可
以
写
同
向
。
如
果
已
经
下
葬
的
坟
墓
，



不
符
合
宗
法
规
矩
，
按
理
难
写
合
、
写
袝
，
山
向
虽
同
，
不
用
再
写
某
山
某
向
，
稍
存
规
避
的

道
理
。二

十
三
、
改
葬
坟
墓
，
恐
怕
发
生
传
疑
，
必
须
注
明
原
葬
某
处
，
改
葬
某
处
。
以
备
考
证
。

二
十
四
、
各
处
的
祖
山
、
祀
田
、
公
业
、
有
不
有
分
的
，
即
使
有
分
的
，
也
多
少
不
一
。

早
年
买
卖
品
给
随
时
变
通
，
或
者
前
有
分
而
后
无
分
，
或
者
前
无
分
而
后
有
分
，
那
收
纳
租
税
、

承
办
赋
祭
，
可
否
进
葬
，
都
照
先
前
的
规
矩
合
约
管
理
。
如
果
没
有
后
人
，
不
选
同
宗
之
人
继

承
，
却
收
养
异
姓
义
子
以
致
违
背
国
家
律
法
，
那
么
有
分
的
公
屋
、
祀
田
，
照
例
不
能
主
祭
办

公
，
这
是
因
为
神
明
不
喜
欢
非
我
族
异
。
也
不
能
进
葬
山
里
，
原
因
是
坟
山
事
关
重
大
，
根
本

不
允
许
异
姓
混
踞
以
及
归
宗
插
改
，
尤
其
担
心
惊
犯
先
人
之
灵
。
倘
若
以
前
有
违
犯
这
条
的
，

一
经
查
出
，
绝
不
准
记
录
入
谱
，
以
德
戒
将
来
，
归
宗
后

义
子
的
父
亲
，
凡
属
有
分
的
公
山
、

祀
田
，
一
概
收
归
亲
支
，
有
分
后
裔
存
公
承
管
，
用
作
供
给
祖
宗
祭
祀
的
费
用
。

二
十
五
、
家
谱
计
算
登
记
生
、
殁
、
年
月
、
葬
坟
地
址
，
本
应
按
实
纪
载
。
没
有
生
子
就

预
告
立
个
空
名
，
将
来
所
生
儿
子
的
年
命
与
本
谱
所
载
不
合
，
渐
渐
开
辟
冒
顶
之
阶
，
没
有
死

葬
预
先
填
写
所
葬
地
址
，
将
来
下
葬
，
时
间
不
同
，
地
址
也
不
同
，
正
好
增
加
虚
诞
的
毛
病
。

这
两
种
虚
假
情
况
都
要
禁
止
，
以
堵
塞
疑
窦
。

二
十
六
、
人
口
繁
衍
有
迁
移
各
府
县
的
，
该
房
房
修
要
知
会
，
获
取
其
亲
代
进
入
谱
牒
，

注
明
所
迁
地
址
。
流
离
外
乡
的
，
注
明
往

外
及
往
外
年
分
。
不
知
下
落
的
注
明
往
外
无
徽
。
那

些
已
经
进
入
前
谱
，
现
在
没
有
踪
迹
的
，
注
明
无
徽
。
有
的
人
在
谱
牒
开
始
印
刷
才
回
归
乡
里
，

具
备
情
况
报
送
谱
局
的
，
凭
各
房
验
明
业
临
刷
添
丁
例
，
得
在
谱
上
补
录
。
若
本
谱
已
印
成
，



只
在
会
修
处
注
存
墨
卷
，
等
再
修
时
照
例
登
入
。

二
十
七
、
旧
序
从
嘉
庆
、
道
光
、
光
绪
至
民
国
各
支
选
录
于
总
谱
，
各
房
各
支
在
支
谱
备

录
。
因
为
我
们
的
旧
谱
法
良
意
美
，
这
次
所
修
新
谱
，
虽
与
旧
谱
有
详
略
的
不
同
，
但
例
规
大

多
遵
照
现
成
的
规
矩
，
辑
录
旧
序
是
记
载
不
忘
老
本
，
老
谱
所
录
各
房
旧
序
，
以
见
各
房
旧
谱

所
记
。
伯
琳
公
派
下
及
才
卿
公
以
下
文
字
辈
基
本
相
同
，
所
以
总
谱
编
排
，
各
支
谱
就
不
重
复
，

支
谱
只
从
文
字
辈
开
始
丝
图
齿
录
，
有
根
有
据
可
供
查
考
，
登
录
茶
陵
旧
序
，
列
出
忠
袒
本
传

以
及
茶
陵
五
世
齿
录
，
也
是
要
使
后
代
子
孙
数
典
不
忘
所
亲
自
何
处
。

二
十
八
、
大
小
公
祠
内
前
后
碑
记
契
文
、
议
约
以
及
新
建
丙
公
墓
田
、
祠
宇
的
契
据
，
还

有
枸
讼
始
末
，
一
切
案
卷
，
恐
怕
时
间
久
远
剥
蚀
，
子
孙
没
有
根
据
，
所
以
全
都
採
辑
录
入
，

比
旧
谱
更
加
详
备
，
至
于
那
些
日
久
洇
损
剥
落
的
字
样
，
姑
且
空
缺
，
以
表
示
真
实
诚
信
。
至

于
各
房
私
置
墓
庐
、
祭
日
，
均
应
刊
载
，
契
据
议
约
给
垂
入
远
不
刊
者
听
。

二
十
九
、
传
赞
誌
铭
，
是
用
来
记
述
前
人
的
美
好
品
德
，
供
后
人
学
习
效
法
的
文
本
。
写

真
实
的
情
况
，
没
有
夸
大
荣
誉
的
地
方
，
是
为
了
不
诬
枉
先
人
。
传
述
已
故
的
人
不
传
述
还
活

着
的
人
，
是
因
为
盖
棺
才
有
定
论
。
不
假
冒
富
贵
显
之
名
立
传
，
是
因
为
这
是
家
史
。
贤
淑
的

配
偶
除
非
是
专
奉(

相
框
表
彰)

呈
上
进
行
用
立
牌
坊
匾
额
的
形
式
给
予
表
扬
，
以
及
中
年
孀
居

立
有
光
宗
耀
祖
的
功
业
的
，
予
以
传
述
，
其
他
都
只
在
夫
传
内
附
记
。
这
是
阴
统
于
阳
，
并
不

违
背
理
义
。
在
生
有
影
响
力
的
名
人
，
采
用
简
介
的
方
式
。

三
十
、
赞
扬
祖
宗
显
贵
的
纪
传
，
一
定
要
详
细
完
备
，
这
是
为
了
尊
重
国
恩
记
录
祖
泽
。

所
以
文
武
科
目
职
衔
，
隶
属
于
本
县
及
湘
潭
或
各
地
的
也
写
下
来
，
因
为
是
忠
祖
以
下
的
分
支
。



那
些
因
为
时
间
地
点
疏
远
未
经
查
实
年
分
名
爵
的
暂
缺
，
纪
传
写
已
故
的
人
，
不
写
还
在
的
人
，

是
他
们
的
前
程
还
未
可
限
量
。

三
十
一
、
科
举
等
级
，
爵
位
品
级
，
古
谱
类
皆
登
载
。
只
是
咸
丰
、
同
治
军
兴
以
为
，
四

民
由
行
伍
聚
集
被
提
举
，
还
有
捐
钱
粮
取
得
官
职
的
人
太
多
，
但
他
们
云
集
楚
南
，
真
假
难
辨
，

不
经
验
明
照(
凭
据)

扎
，
轻
率
地
登
载
进
去
，
就
担
心
假
冒
而
侵
犯
国
法
。
各
房
亲
人
开
有
衔

职
，
凭
证
文
书
或
许
携
带
在
外
的
，
应
经
房
修
人
员
确
实
查
明
后
登
载
。
假
如
有
僣
越
假
冒
弄

虚
作
弊
的
，
一
经
发
觉
，
追
究
房
修
人
员
和
本
人
的
责
任
，
不
与
纂
修(

人
员)

相
关
。

三
十
二
、
祠
祭
仪
礼
撮
要
祝
文
，
照
旧
谱
录
载
。
丧
祭
通
礼
详
见
老
修
谱
录
入
，
今
未
重

列
。

三
十
三
、
家
训
格
式
，
照
旧
谱
辑
录
。
使
有
父
兄
责
任
的
人
，
早
晚
翻
阅
，
随
方
训
导
，

庶
使
子
孙
返
朴
归
真
，
既
为
盛
世
良
民
，
也
是
本
宗
优
良
的
后
裔
，
倘
若
有
明
显
违
背
祖
训
的

人
，
除
公
同
禀
告
惩
治
之
外
，
不
准
入
谱
。

三
十
四
、
立
嗣
子
是
否
违
背
法
律
，
有
明
文
规
定
。
有
的
同
宗
承
继
却
尊
卑
失
序
，
也
有

亲
疏
远
近
次
序
不
相
当
的
。
那
些
收
养
异
姓
义
子
淆
乱
宗
族
以
及
把
儿
子
给
异
姓
人
为
后
嗣
的
，

罪
同
断
子
，
各
归
前
谱
丝
图
齿
录
写
法
录
入
，
都
是
为
了
分
别
义
子
，
防
止
假
冒
宗
嗣
。
后
来

继
续
修
谱
仍
旧
遵
照
前
谱
分
别
的
写
法
就
可
以
了
。

三
十
五
、
同
姓
待
婚
，
禁
止
五
服
内
通
婚
，
其
它
当
时
法
律
规
定
，
男
女
同
姓
通
婚
，
对

后
代
不
利
，
所
以
同
姓
的
人
即
使
起
过
三
代
在
五
服
之
内
也
没
有
通
婚
。

三
十
六
、
各
房
支
谱
前
修
任
事
名
目
及
钱
粮
捐
款
的
帐
目
，
照
旧
谱
一
一
登
载
，
这
是
想



让
后
人
一
看
就
知
道
前
人
所
花
费
的
心
血
与
劳
苦
，
记
录
不
朽
之
功
。

三
十
七
、
历
朝
纪
元
是
修
谱
必
须
稽
查
清
楚
的
事
。
科
目
的
国
号
不
详
细
，
推
究
起
来
难

予
凭
信
，
生
殁
之
年
有
错
，
恐
怕
滋
生
传
疑
。
本
修
照
依
夏
时
继
续
年
号
，
附
注
公
元
纪
年
，

以
备
再
修
查
考
。

三
十
八
、
民
国
以
来
使
用
阳
历
，
虽
然
官
府
恪
守
，
百
姓
民
间
却
沿
有
习
惯
的
阴
历
，
不

能
迅
速
更
改
，
所
以
这
次
编
修
所
记
子
姓
生
卒
年
月
日
时
仍
遵
阴
历
。

三
十
九
、
修
一
次
谱
，
一
般
要
经
过
五
十
年
至
少
三
十
年
才
动
手
，
世
殊
事
异
，
参
照
酙

酌
一
定
有
所
增
减
。
那
些
增
删
更
改
的
地
方
，
也
是
因
为
情
况
改
变
尽
心
审
定
才
作
出
的
。

四
十
、
本
谱
共
计
一
百
二
十
册
，
编
作
诚
厚
传
家
、
光
前
裕
、
厚
德
载
物
十
二
字
，
每
个

字
编
十
册
，
注
明
某
字
某
号
某
领
，
以
便
专
门
责
成
到
每
房
丝
图
齿
录
，
结
尾
红
印
图
章
以
杜

绝
随
便
添
减
。
前
谱
的
抚
子
齿
录
已
列
入
正
卷
。
后
裔
们
或
许
愿
意
领
谱
，
便
于
查
核
先
人
坟

墓
葬
址
，
按
时
挂
扫
擢
修
，
也
就
体
谅
其
情
，
给
予
领
取
。
倘
若
领
取
者
不
加
珍
惜
，
任
意
让

它
虫
伤
鼠
耗
，
或
者
把
谱
出
借
给
外
人
，
或
者
私
行
盗
卖
，
以
致
发
生
浊
淆
的
弊
端
，
一
经
查

出
，
重
罚
不
贷
。

本
谱
凡
例
共
四
十
条
，
参
照
各
支
老
谱
综
合
而
成
，
纪
年
采
用
夏
时
记
年
方
法
附
注
公
元

年
，
没
有
遵
照
阳
历
，
仍
用
阴
历
。
临
刷
后
查
明
朦
混
上
谱
的
，
还
有
聘
娶
卒
葬
没
有
上
谱
的
，

应
准
许
更
正
添
注
。
本
谱
计
四
十
条
。
齿
录
亲
供
，
原
本
是
各
房
修
分
别
整
理
填
写
送
到
局
里
，

形
成
草
稿
谱
初
样
挨
户
查
对
，
有
错
改
正
，
才
予
录
入
。
如
果
有
遗
漏
错
误
，
由
各
区
域
负
责

人
传
至
各
房
下
。
生
、
娶
、
殁
、
葬
即
日
自
行
填
明
，
送
交
本
房
房
修
登
记
在
册
，
去
返
修
搜



讨
的
劳
苦
。
这
次
纂
辑
正
好
是
公
元
二
０
二
二
年
，
本
以
采
用
电
脑
软
件
录
入
编
排
以
减
少
费

用
开
支
，
待
后
开
通
网
谱
，
族
人
在
手
机
上
就
可
查
阅
并
可
增
加
录
入
自
家
新
增
人
丁
。
还
希

望
各
位
房
修
细
心
细
意
稽
查
，
不
出
现
遗
漏
、
错
混
潦
草
的
毛
病
。
为
公
事
，
这
是
最
重
要
的
。

湘
乡
谭
氏
宏
妙
公
（
塘
湾
世
系
）
首
修
通
谱
编
辑
部













谭
可
奕
公
传
略

祖
可
奕
公
，
字
彦
明
。
江
西
吉
州
泰
和
县
籍
也
。
仕
唐
为
宣
议
郎
，
以
曾
孙
贵
追
赠
光
禄
大
夫
。
奕
公
少
负
奇
才
，
慷

慨
有
大
节
，
不
屑
随
俗
疲
靡
。
懿
宗
咸
通
元
年
庚
辰
（
公
元
八
六0

）
十
二
月
，
气
寒
雪
甚
，
持
时
久
焉
，
黎
庶
僵
仆
，
十

存
一
二
。
且
官
司
苛
刻
，
赋
役
繁
重
，
奕
祖
愤
然
兴
避
地
之
思
。
历
经
艰
辛
携
子
守
禄
时
值
咸
通
十
四
年
癸
巳
（
公
元
八

七
三
年
）
卜
居
楚
之
茶
陵
今
十
五
都
邓
塘
是
其
始
迁
处
。
僖
宗
乾
符
二
年
乙
未
（
公
元
八
七
五
年
）
，
禄
祖
生
武
兴
。
是

时
黄
巢
兵
起
未
靖
，
寇
贼
蹂
躏
，
何
以
安
居
？
寻
于
中
和
二
年
壬
寅
（
公
元
八
八
二
年
）
八
月
十
三
日
，
卜
迁
绕
溪
十
三

都
焦
坑
，
今
太
平
园
是
也
。
抑
又
闻
之
太
平
园
在
神
仙
岭
址
下
，
初
无
此
名
，
奕
祖
念
先
世
起
家
金
陵
太
平
路
，
迁
徙
屡

易
，
未
有
宁
宇
，
始
择
尧
溪
龟
卜
咸
吉
，
爱
名
命
名
曰
：
太
平
园
，
以
示
不
忘
本
云
。
奕
祖
生
于
唐
宪
宗
元
和
元
年
丙
（
公

元
八0

六
年
）
，
卒
：
于
中
和
三
年
癸
卯
（
公
元
八
八
三
年
）
三
月
十
三
日
午
时
，
享
寿
七
十
七
岁
，
葬
二
十
八
都
山
枣
。

配
伍
氏
殁
失
考
葬
上
塘
虎
形
亥
山
巳
向
。
生
子
一
守
福
留
守
江
西
，
继
配
李
氏
生
子
一
守
禄
，
三
配
佐
氏
，
李
佐
二
氏
同

葬
上
塘
松
山
寨
龙
形
辛
山
乙
向
。
一
本
堂
曰
：
安
土
重
迁
，
斯
言
信
哉
。
然
为
子
孙
计
，
深
远
其
贻
，
可
弗
善
欤
？
余
尝

过
衡
岳
，
逾
长
沙
至
茶
陵
，
询
邓
塘
访
尧
溪
遗
址
，
拜
诸
父
老
，
犹
有
能
道
其
详
者
，
先
人
之
流
迻
远
矣
。
昔
陶
居
公
三

徙
成
名
，
吾
奕
祖
有
焉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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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
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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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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谭
守
禄
公
传
略

祖
守
禄
公
，
字
德
荣
，
其
初
江
西
泰
和
县
籍
也
。
唐
咸
通
癸
巳
（
公
元
八
七
三
年
）
从
父
可
奕
徙
居
茶
陵
。
后
避
黄

巢
兵
乱
筑
室
尧
溪
之
太
平
园
。
征
辟
不
仕
，
逍
然
山
水
间
，
不
慕
荣
利
，
遇
鸟
鸣
春
，
逢
花
争
妍
。
辄
欣
然
邀
园
丁
溪
友

陶
然
其
醉
，
朗
吟
不
休
，
以
为
名
教
中
自
有
乐
地
。
尝
自
吟
曰
：
小
住
尧
溪
二
十
四
年
，
夕
阳
垂
钓
绿
杨
边
，
乘
除
世
界

知
多
少
，
戏
得
鱼
儿
合
酒
沾
。
胸
次
磊
落
大
溯
类
，
此
后
以
孙
贵
晋
封
奉
训
大
夫
。
祖
生
于
唐
武
宗
会
昌
四
年
甲
子
（
公

元
八
四
四
年
）
卒
于
后
梁
贞
明
五
年
已
卯
（
公
元
九
一
九
年
）
葬
湖
头
虎
陷
山
谷
，
改
葬
军
侯
万
家
山
，
即
今
马
蹄
山
。

配
邬
氏
卒
葬
二
十
七
都
竹
子
田
生
一
子
武
兴
。
一
本
堂
曰
：
创
业
难
，
守
城
尤
难
。
以
一
身
兼
创
守
之
责
，
不
尤
难
中
之

难
乎
？
祖
从
父
千
里
徙
茶
，
正
上
承
下
启
，
所
赖
以
维
持
者
，
而
乃
淡
寡
营
，
任
天
机
以
培
本
根
，
以
志
昌
大
门
闾
，
为

楚
望
族
。
君
子
可
以
知
其
所
自
矣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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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进
公
传
略

余
尝
读
史
至
五
代
，
而
叹
天
下
之
多
故
矣
。
中
原
方
战
争
不
息
，
而
江
淮
、
楚
、
蜀
、
闽
、

广
间
割
据
者
，
复
星
罗
棋
布
。
其
中
一
二
功
臣
，
大
都
诈
力
相
尚
。
苟
图
功
名
，
不
顾
国
脉
，

谁
克
求
中
臣
于
孝
子
之
门
。
内
扶
社
稷
，
外
攘
强
邻
。
如
梁
王
礼
贤
下
士
，
以
徵
吾
祖
进
峰
、

进
鸿
、
进
颇
三
公
者
，
惜
真
主
未
出
，
嗣
君
荒
淫
，
不
克
尽
其
才
，
悲
夫
！
今
采
摭
史
志
，
次

其
遗
事
，
而
见
其
志
，
苦
其
心
，
尤
足
哀
不
禁
，
执
笔
而
泪
涔
下
也
。
吁
后
世
子
孙
，
尚
有
数

典
勿
忘
诸
祖
。
祖
进
峰
，
名
文
洪
，
字
希
峻
，
号
仰
轩
。
茶
之
上
塘
籍
也
。
少
负
奇
才
，
气
节

慨
然
，
有
澄
清
天
下
志
，
而
尤
邃
于
经
术
，
善
于
会
计
，
以
故
名
闻
当
世
。
咸
曰
：
斯
人
不
出
，

如
苍
生
若
何
？
天
佑
丁
卯
（
公
元
九0

七
年
）
朱
温
篡
唐
，
建
元
开
平
，
召
募
九
路
良
才
壮
士

以
守
其
国
未
帝
乾
化
元
年
癸
酉
（
公
元
九
一
三
年
）
三
月
，
梁
王
闻
祖
德
才
，
遣
使
赉
聘
至
茶
，

起
祖
出
山
。
见
祖
丰
颐
广
颡
，
音
如
黄
钟
。
与
论
及
世
事
，
无
不
切
中
。
因
从
容
问
兄
弟
几
人
？

峰
祖
曰
：
仲
鸿
、
季
颇
、
使
曰
：
其
才
德
似
公
否
？
峰
祖
曰
：
博
通
今
古
，
揣
测
时
事
，
运
筹

帷
幄
，
决
胜
千
里
，
吾
不
如
弟
鸿
。
奏
陈
利
弊
，
详
明
恺
切
，
临
戎
破
敌
斩
将
祭
旗
，
吾
不
如

弟
颇
。
使
益
喜
，
请
修
士
见
礼
。
且
曰
：
余
复
命
将
以
饶
王
，
币
至
二
公
勿
却
也
。
自
是
祖
鸿

祖
颇
之
名
益
著
，
时
称
尧
溪
三
杰
云
。
四
月
王
征
三
祖
人
朝
。
命
峰
祖
掌
武
库
，
兼
理
帑
藏
。

见
鸿
祖
眉
目
英
郎
，
神
力
渊
源
，
授
统
兵
司
马
。
颇
祖
时
年
十
五
，
身
长
六
尺
五
寸
，
腹
腰
十

围
，
目
闪
如
电
，
精
光
四
溢
，
状
尤
奇
伟
，
命
典
属
国
左
殿
将
军
。
越
七
月
王
嘉
其
辅
政
勤
谨
，

屡
立
战
功
。
敕
封
峰
祖
朝
议
大
夫
，
仍
管
帑
库
。
封
鸿
祖
朝
奉
大
夫
，
兼
统
兵
司
马
。
封
颇
祖



武
功
大
夫
，
金
吾
左
殿
镇
国
上
将
军
。
诰
赠
三
代
以
示
优
荣
。
时
王
就
长
沙
开
福
寺
建
天
策
府
，

延
纳
诸
学
士
谈
笑
樽
俎
，
竟
日
吟
咏
。
江
南
处
士
献
诗
曰
：
药
灵
丸
不
大
，
棋
妙
子
无
多
。
峰

兄
弟
在
座
相
谓
曰
：
具
通
治
兵
之
道
矣
。
后
唐
明
宗
长
兴
三
年
壬
辰
（
公
元
九
三
二
年
）
，
希

范
嗣
位
奢
淫
无
度
。
戴
偃
作
诗
讽
之
。
王
致
死
，
峰
祖
力
保
王
不
允
。
峰
祖
兄
弟
复
为
保
奏
不

获
，
心
忧
国
事
，
日
非
思
为
补
益
。
适
南
苗
叛
，
奉
檄
率
精
骑
五
千
，
横
刀
越
险
。
万
马
奔
腾

林
木
尽
偃
，
呼
声
震
天
，
贼
趋
山
巅
，
发
矢
石
雨
，
伤
数
十
人
，
无
敢
回
顾
者
，
苗
贼
大
惊
。

曰
：
此
老
将
军
将
令
如
山
，
不
可
敌
也
。
是
役
斩
上
将
一
，
裨
将
二
，
获
器
械
旗
帜
马
匹
无
数
。

余
贼
逃
窜
，
追
之
直
捣
其
穴
。
阻
道
者
灭
之
，
格
斗
者
杀
之
，
掳
归
者
抚
降
之
，
南
苗
平
。
立

铸
铜
柱
于
西
溪
州
，
以
纪
其
功
。
颇
祖
尝
欲
迎
养
兴
祖
，
以
乐
天
伦
，
兴
祖
谕
之
曰
：
儿
辈
须

诚
心
王
室
，
图
功
麟
阁
，
扬
名
后
世
，
以
显
父
母
，
予
愿
足
矣
。
勿
以
老
人
为
念
后
晋
出
帝
天

福
二
年
癸
卯
（
公
元
九
四
三
年
）
十
月
颇
接
家
书
父
丧
母
病
，
呼
天
号
泣
上
书
，
陈
情
迄
归
治

丧
，
王
不
允
。
颇
语
曰
：
国
步
孔
艰
，
又
丁
此
家
难
，
生
不
能
尽
养
，
死
不
能
尽
哀
，
奚
用
子

为
？
遂
挂
冠
归
。
有
司
奏
以
擅
离
军
次
，
罪
同
叛
逆
，
请
讨
之
。
峰
祖
单
骑
夜
遁
，
谓
颇
祖
曰
：

为
之
奈
何
？
王
师
至
矣
。
吾
属
立
为
齑
粉
。
颇
祖
曰
：
生
以
忠
死
以
孝
吾
何
憾
焉
。
于
是
啮
指

滴
血
，
上
书
陈
情
，
臣
无
叛
意
。
书
尚
未
报
遂
自
刎
。
王
至
云
阳
洣
水
，
览
表
甚
喜
。
饿
闻
自

尽
，
乃
大
痛
流
涕
，
谓
诸
将
曰
：
坏
我
长
城
，
遂
班
师
归
。
遣
使
葬
祭
，
优
加
恤
典
，
谥
忠
勇
。

而
后
峰
祖
赐
谥
端
洁
。
鸿
祖
赐
谥
襄
敏
。
三
公
在
朝
恬
淡
自
持
不
矜
功
不
遂
爵
。
不
趋
权
势
，

咸
奏
民
间
疾
苦
，
言
之
流
涕
。
或
荐
引
人
才
，
不
避
亲
怨
。
或
借
诗
箴
规
吁
尧
弗
舜
，
务
达
其

诚
。
乃
以
民
间
以
其
会
御
大
灾
，
捍
大
患
，
功
德
不
可
泯
灭
。
远
者
勿
论
，
近
而
攸
邑
、
酃
县
、



茶
陵
、
陇
上
、
南
庄
、
尧
奚
神
仙
岭
均
建
祠
祀
之
。
一
本
堂
曰
：
经
云
，
始
于
事
亲
，
终
于
事

君
。
忠
孝
难
两
全
矣
。
三
公
同
仕
一
朝
，
为
将
为
相
均
建
奇
勋
。
名
勒
鼎
钟
，
可
谓
壮
哉
。
及

奔
丧
获
罪
，
而
云
阳
一
表
，
心
迹
已
明
。
血
斑
淋
漓
在
，
王
亦
隐
谅
之
矣
。
谁
为
壤
汝
长
城
者
，

吁
孝
友
忠
义
出
自
一
门
，
古
未
有
也
。
薛
氏
三
凤
，
崔
家
三
戟
战
，
宜
其
廉
让
未
遑
矣
。
虽
然

史
志
于
颇
祖
，
称
其
具
文
武
才
。
盖
当
时
尤
为
杰
出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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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八
宏
传
略

十
八
宏
者
，
祖
进
峰
、
进
鸿
、
进
颇
，
三
公
之
子
也
。
其
初
茶
之
上
塘
籍
，
厥
后
丁
繁

分
居
各
处
，
别
为
十
八
户
，
时
称
十
八
谭
。
以
子
孙
云
初
，
遍
及
江
南
半
其
后
嗣
也
。
一
本
堂

曰
：
予
游
茶
，
拜
大
祠
其
两
庑
又
分
十
八
小
分
。
以
予
所
闻
，
世
家
巨
族
，
其
初
荣
显
赫
奕
，

而
后
益
盛
是
遵
何
道
哉
。
吾
谭
十
八
宏
当
其
居
太
平
园
时
为
茶
巨
户
。
家
资
累
百
万
，
亲
属
奴

婢
五
百
余
名
。
后
晋
天
福
六
年
辛
丑
（
公
元
九
四
一
年
）
虽
家
罹
疫
疾
，
丧
失
亲
属
二
十
八
口
，

奴
婢
六
十
余
名
。
而
产
业
茶
陵
、
湘
潭
、
湘
阴
、
攸
县
、
竹
园
山
、
黄
花
庄
、
常
宁
、
楠
木
山

等
处
。
约
纳
税
钱
二
千
五
百
贯
，
庄
田
一
千
四
百
户
。
孔
子
谓
公
子
荆
善
居
室
，
斯
其
为
富
有

乎
？
历
稽
旧
谱
，
祖
或
成
进
士
，
或
官
中
书
舍
人
，
或
授
门
下
平
章
，
或
仕
致
右
拾
遣
左
，
仅

仆
富
且
贵
焉
。
语
云
天
道
无
亲
常
与
善
人
其
谓
是
欤
？
乾
佑
元
年
戊
申
（
公
元
九
四
八
年
）
以

后
率
子
若
孙
，
由
太
平
园
分
居
二
十
余
处
。
宏
俭
行
一
郎
居
罗
家
源
，
宏
赛
行
二
郎
居
罗
家
冲
，

宏
仁
行
三
郎
居
尧
水
南
岸
，
宏
福
行
四
郎
居
樟
塘
，
宏
亮
行
十
一
郎
居
茶
乡
白
家
冲
，
宏
秀
行

十
三
郎
居
湘
潭
白
家
冲
，
后
徙
湘
潭
，
宏
智
行
十
五
郎
原
居
衷
乡
再
徙
西
乡
莲
塘
，
后
迁
衡
阳

清
化
五
都
，
宏
政
行
十
六
郎
原
居
尧
水
，
后
徙
鄙
县
，
宏
韬
行
十
七
郎
居
尧
水
焦
坑
，
此
九
公

系
峰
祖
子
也
。
宏
义
行
五
郎
居
尧
水
神
山
岭
，
后
居
周
陂
，
宏
德
行
六
郎
居
衷
乡
甘
棠
，
宏
崇

行
八
郎
居
衷
乡
大
亨
，
宏
广
行
九
郎
原
居
尧
水
太
平
园
徙
火
田
鼓
角
石
，
此
四
公
系
鸿
祖
子
也
。

宏
肇
行
七
郎
居
神
仙
岭
，
宏
益
行
十
郎
居
尧
水
太
平
园
，
宏
妙
行
十
二
郎
居
洲
诚
下
市
街
，
宏

伸
行
十
四
郎
居
大
傅
毗
塘
，
宏
佐
行
十
八
郎
居
衷
乡
洮
水
，
此
五
公
系
颇
祖
子
也
。
莫
为
之
前



虽
美
弗
彰
，
莫
为
之
后
虽
盛
弗
传
。
今
世
历
数
百
年
，
枝
分
数
千
派
，
名
臣
显
宦
代
不
乏
人
，

奇
士
硕
儒
志
不
绝
书
，
亦
极
其
盛
矣
。
此
所
谓
善
人
非
耶
，
惜
时
际
乱
离
，
文
字
残
缺
，
行
谊

无
所
考
据
，
把
笔
不
无
遗
憾
。
然
观
子
孙
之
繁
昌
，
可
想
吾
祖
之
培
植
，
震
于
富
贵
声
华
不
亦

宜
乎
。
一
本
堂
曰
：
水
有
源
也
，
其
流
万
派
。
木
一
本
也
，
其
枝
千
条
。
人
之
祖
也
，
而
派
别

枝
分
啻
千
万
。
不
有
以
联
络
之
，
将
代
远
年
湮
，
几
莫
辩
其
所
自
来
，
世
系
之
图
，
所
以
联
服

限
以
五
。
而
图
不
以
五
，
限
族
终
于
九
。
而
图
不
以
九
，
终
自
一
世
而
下
推
而
极
之
。
任
千
枝

万
派
皆
联
络
一
图
，
此
一
本
万
株
，
万
株
一
本
之
意
也
。
合
族
之
道
于
斯
为
著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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